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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在主编《宋辽金元法制考》（《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五卷，总主编杨一凡，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3年版）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两宋法制的研究资料。在编辑之余，记述了两宋法制概略。两宋

法制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许多问题歧见纷纷，见仁见智。笔者吸收本人认为比较可靠并认同的学术观

点综合成文。在某些论述中，汇集众家，各取一二，时而加入己议。本文仅作为编辑笔记，对引用的学术

观点及史料原文均未注明出处。 

    

    两宋法制是与其黄袍加身的开国方式及积贫积弱的历史现实相适应的。在历史上，两宋疆域最小，军

事最弱，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活跃。这些都对两宋法制带来重大的影响。唐亡后，经历了五

代十国。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次年（公元960年）元旦，在

军队中握有实权的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北上抵御契丹和北汉，行至陈桥（今河南封丘东南

陈桥镇）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被拥立为皇帝，回师汴梁（今河南开封），逼使恭帝禅位，改国号

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史称北宋。公元1127年，北宋被金国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

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统治前后，在北方地区建立的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与两宋王朝

对峙，于南宋末年相继灭亡。南宋公元1279年被元朝所灭，全国重新统一。 

    鉴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且以兵变开国，北宋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

质，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因而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春，

宋太祖赵匡胤先撤销禁军最高职位殿前都点检一职，七月，又藉宴饮之名，召集拥戴他称帝的禁军高级将

领，解除兵权。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又设宴款待镇守一方的几名节度使，罢镇改官。史称"杯酒释兵

权"。 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皇帝直接掌控禁军。朝廷直接派遣

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

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 由于与北方辽、金、西夏连年战争，两宋军队

太弱，割地赔款求和，国库空虚，史称"积贫积弱"。为此两宋重视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发达，北宋中期以

后，工商税已大大超过农业税，已经出现市民阶级，有学者称两宋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下文分两宋立法概况、两宋主要制度演变两部分阐述。这里所阐述的并不是两宋法制的全部内容，而

只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宋承唐制，两宋立法概况主要论述《宋刑统》的颁布以及编敕的修纂。《宋刑

统》以唐律为基础，着重讨论与唐律的区别。《宋刑统》基本上是刑法典，具有稳定性，至南宋末年，一

直行之有效。编敕则是包括各项制度的综合法规，与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修纂编敕

是两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对此着重讨论其发展和演变。尽管沿用唐律，两宋的刑制仍有自己的特点。两

宋加强了专卖制度，海上贸易制度大有发展，司法制度也有所损益。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

民商事立法的活跃，契约制度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交易普遍契约化，是两宋法制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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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非典论坛 

  

现在使用的一些法律术语，如"合同"、" 契约"、 "物业" 、"业主"、 "受理"、"典当"，在两宋广泛使

用。物权、债权争讼时有发生。 

    一、两宋立法概况 

    两宋既有具有稳定性的刑事法典《宋刑统》，又有随时修纂的包括国家政治、礼仪、军事、经济、民

事、刑事法律规范的综合性法规"编敕"。《宋史·刑法志》载："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

编敕。"这里指的是两宋的主要立法活动，颁行《宋刑统》及修纂编敕。《宋刑统》以《唐律疏议》为基

础，并选取177条唐开元至宋建隆近250年的敕、令、格、式附于相关律文之后，随后将唐《开元令》、

《开元式》简单校勘，定为《淳化令》、《淳化式》颁布实施，即所谓"因唐律令格式"。《宋刑统》的律

文及疏议，在当时称为"律"。唐宋的"律"，指的是刑律。尽管所附敕、令、格、式涉及相关的经济民事制

度，毕竟数量很少，《宋刑统》的基本性质是刑法典。作为两宋的刑事法典，《宋刑统》具有稳定性的特

征，至南宋末年仍有法律效力。清沈家本指出："《刑统》为有宋一代之法制，其后虽用编敕之时多，而

终以《刑统》为本"。该书原刊本早已失传，现在通行的是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刊印的重

校范氏天一阁本。 

    随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两宋不断通过编敕的方式对律、令、格、式进行修正和补

充，既所谓"随时损益"。以元丰改制为界，两宋编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前、中期，自《建隆

编敕》至《熙宁编敕》采取混合编纂的形式。自《咸平编敕》起按唐律12门分类，在此之前，仅以时间为

序。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编敕称为《敕令格式》，至南宋末年均采取此种体例，仅敕以唐律12门分类，

对律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令格式替代了单行的令格式。南宋还出现了"条法事类"的编纂体例。编敕是综

合性法规，除了刑事规范外，还包括大量的国家政治、礼仪、军事、经济、民事法律规范。两宋编敕几乎

全部亡佚，仅存《庆元条法事类》48卷残篇。 

    １、颁行《宋刑统》 

    宋初沿用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后因其"科条繁浩,或有未明"，太祖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

主持制定《建隆重详定刑统》，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七月撰成，简称《刑统》，并下诏大理寺刻印颁

行，是古代史上首次刻板印行的法典，后世称《宋刑统》。共12篇，30卷，目录1卷，213门，502条。

《宋刑统》是对《显德刑统》稍加修改而成，其内容源于《唐律疏议》，体例源于唐宣宗时首创的《大中

刑律统类》。《显德刑统》中的律疏不是唐律疏的全文，稍有节略，《宋刑统》将律疏全部恢复。 

    《宋刑统》的篇目、条数与唐律完全相同，内容的差异也极为有限。与《唐律疏议》相比，《宋刑

统》编纂体例的变化和特点为：第一，继承唐末五代的法典编撰形式，将法典改称为"刑统"，使法典名称

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将各篇予以分类，在每篇之下，依据条文顺序、内容、性质，将律文分为若干

门，门下再分条，确立了分门别类编排律文的形式。第三，将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建隆三年近

250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审定选取177条，每条前均冠有"准"字，附于相关律文之后，确立

了刑律统类的新体例。第四，对原有律文和敕、令、格、式经审订后，就一些具体内容提出调整变动建

议，奏请批准后收入，作为新增条款。每条前均冠以"臣等参详"字样，称为起请条，共32条。第五，将唐

律分别列在各有关律文之后类推性质的"余条准此"内容，总汇为一门，冠以"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之名，

集中列在《名例律》，共44条。第六，删去《唐律疏议》每篇篇首历史渊源的叙述。此外，还由于避讳改

动了一些文字，如为了避宋翼祖赵敬之讳，改"大不敬"为"大不恭"等。《宋刑统》颁行后，曾进行过几次

修改，但改动内容不大。 

    由于所附敕、令、格、式及起请条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宋刑统》的刑事法律制度、户婚民事律条、

诉讼法律规定都对《唐律疏议》有所变改、更新或完善。名例、户婚、贼盗、断狱等篇增入不少新条款，

其内容既为《唐律》之所无，则对于两宋的刑事、民事、诉讼等制度的变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要者

如：新定折杖刑制，以折杖抵流、徒、杖、笞四刑；列进"决重杖一顿处死"为法定死刑；有关十恶重罪、

公罪量刑、流徒配犯、老疾发遣等刑的适用原则更加细化或有所修正；关于谋反、强盗、窃盗等罪的量刑

较前加重；以及诉讼方面的告诉、审判、收禁、行刑的规定已相当周详具体等等。尤其是新增户婚民事律

条令敕，对于行为能力、所有权、继承、债负的确认、调节或保障已非《唐律》所及，而女子继承、户绝

资产、死商钱物、典卖倚当、负债出举、不当得利的详尽规定，更可谓对《唐律》的重大发展。 

    ２、编敕 

    编敕是两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敕是皇帝发布诏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

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可以对特定案件作出与律规定不同的裁决。在特定时间、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

布的单项诏敕，不得普遍适用。编敕就是对单项诏敕进行整理汇编，将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

序。由皇帝下诏，命人加以删削整理，将适宜普遍和长期使用的诏敕编订成法规实施。凡不入法规的单项

诏敕，自然失去效力不得引用。编集诏敕始于唐代，称为"格后敕"。五代称为"编敕"。 

    宋承唐、五代之制，敕的运用更为广泛。皇帝的单项诏敕叫"散敕"，散敕积累到一定程度，删修成编

敕。《建隆编敕》是两宋第一部编敕，有4卷，106条，窦仪在制定《宋刑统》时将从《周显德刑统》内削

出的格、令、宣、敕及北宋初期的散敕编集而成，与《宋刑统》同时颁布施行。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据

《宋史·艺文志》不完全记载，两宋编敕有80余部。有全国通行的具有普通法性质的编敕（宋人称之

为"海行编敕"、"海行法"），还有适用地方的 "一州一县编敕"，以及适用于朝庭的各部、司、监的具有

特别法性质的"一司一务编敕"、"农田编敕"。北宋前期，凡编敕由皇帝下诏，临时召集官员进行，事毕既

罢。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设立"详定修纂所"，官属有祥定官、检祥官、对点官和编排官



等，由宰相提举，视编敕的需要随时设立。 

    两宋编敕的编纂体例和篇目结构逐渐规范化。《建隆编敕》及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太

平兴国编敕》15卷、淳化五年《淳化编敕》30卷仅以年代为序，不分门类。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

以《淳化编敕》及淳化元年以后的一万八千余道散敕删修成《咸平编敕》11卷，以《唐律》12篇为范式把

敕文按门类分为12门，删去敕文内重复的冗文，篇目结构上与《唐律》相同。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

《庆历编敕》16卷，在分12门的同时，又于每门分细目，在卷首立凡例。嘉祐七年（1062年）的《嘉祐编

敕》将《宋刑统》所附敕及参详条进行全面整理，取其可行者，逐门收入，并规定《宋刑统》所附敕及参

详条今后不再行用。直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熙宁编敕》17卷，宋代前期和中期均是把各种不同种

类的法律规范混合编纂，其中行政、经济、民事、军事等法律规范占很大的比重。 

    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编敕称为"敕令格式"。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元丰敕令格式》72卷。以

刑名为敕，依《唐律》分12门，12卷。以约束为令，自《官品》至《断狱》，35门50卷。以酬赏为格，不

分门，5卷。有体制楷模者皆为式，如表奏、帐籍、关牒和符檄之类，不分门，5卷。《元丰敕令格式》是

以《熙宁编敕》为基础，充分吸收了编敕以外宋代所行用的敕令格式的内容，经过融合、调整、提炼重新

制定的法规。北宋初有各种单行的令、格、式。令、式用唐之旧条，太宗时曾将唐《开元令》、《开元

式》简单校勘，定为《淳化令》、《淳化式》颁布实施。其后有仁宗《天圣令》30卷。嘉祐时有《禄令》

10卷、《驿令》3卷。某些编敕有《附令敕》或《附令》。除《淳化式》外，北宋前、中期只颁布过零星

适用于个别部门的式，如《熙宁支赐式》。唐后期格的内容偏重刑狱，五代时此类格已被编敕所代替，不

再编修。北宋前中期的格已与刑狱无关，内容多关科举和官员铨选制度。如建隆有《循资格》、《长定

格》、《编敕格》，景德有《考试进士新格》，元丰三年《寄禄新格》等。酬赏为格，元丰之前也颁布

过，如英宗时，茶盐酒税之局，物物皆有赏格。 

    北宋前、中期法典体系比较散乱。除《宋刑统》和编敕外，还有令、格、式，法出多门，叠床架屋。

加之编敕本身是综合性法规，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混合编纂在一起。这种编纂体例不利于司法量刑定

罪，有碍法律的准确实施。因此，必须对法典体系进行全面的整理。修订后的《元丰敕令格式》，旧载于

敕者多移之于令，令的卷数远多于敕、格、式。《元丰敕令格式》颁布后，与《宋刑统》并行，原先全国

范围通行的令、格、式便停止行用。元丰改制起到了整齐法规，方便实施的作用。至南宋末年，均采用

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习惯上，宋人仍沿用编敕旧称。《元丰敕令格式》的颁布标志着编敕作为一

种系统的规范化的法规已经成熟定型。宋廷南渡后，法令典籍多毁于战火，需要重新编敕。绍兴元年（公

元1131年）修纂颁布《绍兴敕令格式》，敕12卷，令50卷，格和式各30卷。其后乾道、淳熙、庆元、淳祐

均有编敕。 

    南宋孝宗时，在敕令格式外，又修纂"条法事类"。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颁布《淳熙敕令格式》，

七年修成《淳熙条法事类》420卷，总门33。这只是对《淳熙敕令格式》依事项分门别类综合编纂。这种

立法既加强了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又便于司法官吏检索适用。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修成《庆元

条法事类》80卷。理宗淳祐十一年修成《淳祐条法事类》430卷。两宋编敕大多亡佚，仅有《庆元条法事

类》残存48卷。是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财税、经济以及刑狱等方面的综合法规。 

    以上所述的是全国通行的具有普通法性质的"海行编敕"或"海行法"，而具有特别法性质的"一司一务

编敕"有如盐法、茶法、酒法、市易法、市舶条法。 

    另外两宋还编纂断例。仁宗时有《庆历断例》，神宗时有《熙宁法寺断例》、《元丰断例》，哲宗时

有《元符刑名断例》，高宗时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宁宗时有《开禧刑名断例》等等。例的适用是有

限制的，只有常法无正条规定时，才可引例判案定罪。 

    ⑶《宋刑统》及编敕的法律效力 

    《宋刑统》与编敕都是两宋在行的法律形式。编敕的法律效力是随着两宋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编敕的

编纂体例的变化而变化。以元丰改制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前、中期编敕与《宋刑统》及其他令、

格、式并行。编敕是作为《宋刑统》及其他令、格、式的补充和修正而存在。第一，编敕对律的修正。律

通常是指《宋刑统》中的12篇律文及疏议，即唐律。如对应库藏有脱漏不附籍的失职的管库官吏，唐律

以"不觉盗论"，罪最重徒二年。太宗以敕改律，处以监主自盗罪，赃至三十五匹绞。此类诏敕修入编敕便

能普遍适用。第二，编敕对律的补充。编敕是以12篇律为蓝本，自《咸平编敕》起，与刑统重复的敕文均

予删去。《天圣编敕》一千二百余条，内有刑律条款六百二十余条，皆在律令之外。第三，编敕作为单行

令、格、式的补充和修正。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的规定及行政条令在编敕中占有重大比例。《天圣编敕》

此类规定有五百余条。 

    元丰改制后，编敕采用敕、令、格、式的编纂方式。其定义为："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

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敕是断罪的条文，对已发生的犯罪行为产生法律效

力，既所谓"治其已然"，与《宋刑统》中的律性质相同。令是关于朝廷各项制度的规定，禁止或允许朝

廷、地方各衙门及团体和个人做某事，即所谓"禁其未然"。格是为实施有关制度而设立的籍以比照和衡量

的法定标准。元丰以酬赏为格，赏格就是酬赏的标准。设立特定标准，使人们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行

为，既所谓"设于此而逆彼之至"。 元丰以后，格的内容逐渐增多，不再局限于酬赏，有《考课格》、

《释道格》等。式是对朝廷各衙门公文程式和文牍方面的规定，使官吏依样书写，既所谓"设于此而使彼

效之"。 

    元丰以后编敕中的敕、令、格、式，只有敕是律的补充和修正。敕的篇目结构与律相同，凡律中已列



有的条款，敕文不重复刊载。而编敕中的令、格、式取代了单行令、格、式。每一次修纂编敕都是对在行

的令、格、式做全面的整理，而不是局部的修改补充。如《天圣令》21门，《元丰令》35门，《庆元令》

38门。《淳化式》33门20卷，《元丰式》不分门，仅5卷，《庆元式》远少于38门。无论篇目结构还是内

容都显著不同。 

    《宋刑统》与编敕两者并行不悖，敕从未取代过律。至南宋末年，《宋刑统》依旧是通行的法典，并

未失去其法律地位。《名公书判清明集》载有大量南宋法官引用《宋刑统》断案的法例。相关的两宋史料

也有南宋末年适用《宋刑统》的记载。只是在法律效力上，敕享有优于律首先适用的效力。敕优于律而首

先适用的司法原则，自《宋刑统》颁布实施起，就成为定制。据《宋刑统》卷三十《断狱律·断罪引律令

格式》："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罪名，须具引律、令、格、式，逐色有无正文，然后检详后敕，须是

名目条件相同，即以后敕定罪。后敕内无正条，即以格文定罪。格内又无正条，即以律文定罪。" 

    二、两宋主要制度的演变 

    在论述两宋主要制度时，会经常提到"法"字。在两宋，"法"字被广泛使用。"法制"一词，或许与现代

接近，但"法"字并非指一部法律或法规，而是指某一或某些律文或编敕条文，如《窝藏重法》；也指某类

律文或编敕条文的总称，如茶法、盐法，有时此类条文修纂成单项编敕，也可以视为单行法规。 

    1、刑事制度的特点 

    两宋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但有所变化，特点是重者重，轻者轻。《宋史·刑

法志》："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两宋加重

对盗贼的刑罚，并使用酷刑，而对一般的犯罪则以折杖代替笞杖徒流，对官吏实行矜贷。 

    ⑴重法 

    惩治盗贼采用重刑。首先，《宋刑统》以附敕方式加重盗贼犯罪的量刑。如强盗罪，唐律根据是否持

杖、得赃多少分别处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者绞，杀人

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擒获强

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再如窃盗罪，唐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至五

十匹罪止加役流。《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却规定："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 

    其次，颁布敕令。仁宗时有"窝藏重法"，英宗时有"重法地法"，神宗时有"盗贼重法"，哲宗时有"妻

孥编管法"等。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凡在此犯盗贼

罪或包庇窝藏盗贼者，治以重法。嘉祐七年，颁布"窝藏重法"，重法地扩至开封府相邻四州。英宗治平四

年（公元1067年），再度重申"重法"，凡重法地捉获的强劫盗贼，无论何地之人，皆以重法治之：应死

者，妻、子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家产皆赏告发之人；应徒流者，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妻、子送五百里外州

军编管，家产半赏告发之人；即使遇有赦令，编管者不得返回原籍。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又颁 

"盗贼重法"，二十四路中十路为重法地，而"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若复杀官

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 

    ⑵酷刑 

    沿用五代刺配刑。凡杖背、刺面、配役者，以宽贷杂犯死罪，谓之刺配。刺配刑创立于五代后晋天福

年间，名为轻刑，实为复古肉刑，三刑施于一人之身。《宋刑统》无此刑，以诏敕形式，就特定案件临时

发布。太祖时有黥面、流配的诏敕，太宗时刺配刑已滥用；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渐多，并列入编敕。南

宋时，刺配人犯多达十余万。 

    沿用五代凌迟酷刑。凌迟亦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零割碎剐肌肤肢体。北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

1028年），因荆湖（今湖北江陵）地区杀人祭鬼，始用此刑。神宗以后，凌迟渐多，用于特别重罪。南宋

《庆元条法事类》有凌迟的规定。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定死刑均有凌迟。 

    决重杖一顿处死。《宋刑统》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敕令，用重杖击打至

死，为法定绞、斩之外死刑之名，适用于盗贼及十恶重罪中的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

六种应处绞、斩刑的犯罪。 

    此外，两宋还施用许多法外酷刑，如腰斩、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 

    ⑶折杖法 

    鉴于唐末五代刑罚过于苛重，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吏部尚书张昭等奉诏创立折杖法，将五刑中

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作为代用刑，以附敕列于《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其中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

千里至二千里，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徒三年至一年，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

七、十五、十三，杖后释放；杖一百至六十，分别决臀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笞五十决臀杖

十，笞四十与笞三十决臀杖八，笞二十与笞十决臀杖七。折杖法是一种"折减"性质的刑制。但其适用范围

有限，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 

    ⑷矜贷官吏 

    两宋治吏，包括对赃罪的惩处，显然比唐偏宽。按《宋刑统·职制律》"监主受财枉法"条附敕，官吏

应犯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特宜加至二十匹。编敕又轻于《宋刑统》附敕。按律，不枉法者三十匹加役

流；附敕，过五十匹奏取敕裁；《庆元条法事类》，不枉法赃五十匹配本城。太祖、太宗时期，常将贪赃

枉法的官吏处以弃市或杖毙于朝。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大名府永济主薄郭顗坐赃弃市，将军石延

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太宗天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北宋初对贪赃



枉法之官，不得适用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法；职官以赃论罪，遇赦不得叙用。但自真宗以后，贪赃

或监守自盗，虽"罪至极法"，却多被宽贷。南宋时期，又曾下诏继续严惩贪官污吏。 

    两宋还采用推恩制度对官吏加以优待。除了官吏犯罪可享议、请、减、赎、官当、除名、免官等特权

外，还建立以官职荫赎犯罪亲属的推恩制度，即无官品之人犯罪，自身无官品抵当，允许用亲属的官品抵

折罪行。不仅祖先的官品可以荫子孙，子孙的官品也可以荫父母。官吏在犯罪以后，羁押械系也较宽松。

九品以内的官吏享有散禁（不戴狱具）、不脱巾带，不得随意禁系、停俸、枷讯的特权。两宋拘禁的未决

犯几无品官。这些都是唐律所无的。宋人有宋法"失刑"之说。据史料记载，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言，嗣

位者大多遵守祖训，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⑸编管 

    有学者认为，编管是两宋的新的刑种，表现为"自立一王之法"的特色。相对于刺配，不文面而流谓之

编管，即编录名籍，限制自由，接受约束。在两宋，编管立法详备，行用广泛。其适用范围为：⑴命官犯

罪者。真宗以后，编管成为贪赃枉法罪的最高刑。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编敕，失入死罪三人编

管。《庆元条法事类》有详尽的规定。两宋有许多官吏因政治原因被编管，仅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

京所列的元祐党人有七十余人被编管。命官编管一般与除名并用。⑵因罪缘坐家属。主要是盗贼等应死重

犯的妻子骨肉。⑶杂犯编管。由敕令指令特定案犯编管或编敕规定某类案犯编管。编管地的确定有两种方

式，一是指定地点如岭南、池州、南雄州。二是指定里数，有五百里、千里。对编管人的解送和管理有详

细的规定。 

    2、契约制度 

    两宋的契约主要有租佃契约、不动产交易契约、动产交易契约。契约制度在两宋以前已经出现。两宋

在此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交易普遍契约化，是两宋法制的最大特色。 

    ⑴租佃契约 

    两宋以前，佃农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也没有换佃的权利和自由。唐末五代以来，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

弱，佃农地位有所提高。两宋的租佃采用契约形式。两宋确认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南宋时已有登记土地的

鱼鳞册，有田者登于鱼鳞图册。私有地产主称为"税户（既主户）"、"田主"、"地主"。与"税户"相对的是 

"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私有地产主持有田契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凭

证。 

    "客户"即无田者，多成为"佃户"或"佃客"，又称"田客"， 佃耕私田或官田。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

元982年）敕令：租佃双方应"明立要契"，"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倘若佃户违约，不按期交纳

地租，田主可向官府控告。南宋初年，淮南曾被金兵占领，往时佃客，就食他处。金兵退走后，土地无人

耕种，田主争夺佃客。由于租佃契约毁于兵火，州县无所凭。时人王相山建议，兵火时不能收养佃客，虽

有契券，州县不得受理。 

    北宋初年，人身依附关系与契约关系二者并存，田客要想离开田主，必须取得主人的"凭由"。而仁宗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诏令：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留，不得非时起

移，若主人阻拦，许经县论断。 

    ⑵不动产交易契约 

    在两宋，不动产交易，主要是"田宅物业"，有典、卖、倚当三种方式。因契约成立的某些条件、程序

相同，立法上常一起加以规定，实际上典、卖、倚当的所有权转移形式不同。"买卖"，常称"绝卖"、"永

卖"、"断卖"，随契约关系的成立，所有权转移。"典"，又称"典质"、"活卖"，只转让使用权、收益权，

而保留所有权和回赎权。典，唐朝以前即已出现，唐时又称"典贴"。倚当，实际上是债务清偿方式。债务

人在契约成立时，将不动产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在约定的期限内占有该不动产，以其收益抵消债务。五

代已出现倚当，敦煌出土一件后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契约，债务人从债权人处获得生绢等物，将田8

亩转移给债权人耕种22年，到期收回。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开封府拟定指挥，将"典质、倚当物

业"并列。有学者认为，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以后倚当不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而成为民间惯

例。倚当也可以通过清偿债务，回赎当物。 

    《宋刑统·户婚律》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一门以附敕的形式做出规定，此后陆续颁布敕令，并被修

纂成编敕。其要点为：第一，亲邻优先。按"问帐制度"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

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但允许典、卖给出价高者。亲邻优先起于北朝，唐沿用之。

两宋确认了亲邻优先权。北宋中期还确定了会问亲邻的顺序、范围和期限。亲邻优先权的期限为三年。第

二，家长立契。 "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如卑幼骨肉

蒙昧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或伪署尊长姓名，其卑幼及牙保人等，并当重断，钱业各还两主"。 

第三，严禁重叠倚当。"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

准盗论；不分受钱者，减三等，仍征钱还被欺之人"。 第四，规定回赎时限。凡典契保存完好，原业主可

在约定期限赎回原物；原业主身亡，其子孙骨肉在世，且"证验显然者，不限年岁，并许收赎"。超过赎典

期限，"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辨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任由典主典、卖。第

五，经官办理。双方议定价值后，"限三日买正契"。正契称"合同契"，一式四份。"一份付钱主，一付业

主，一付商税院，一留本县。"契约的交割须几方当事人到官验明。须向官府"输钱印契"，即交纳契税，

加盖印章。未经"输钱印契"，发生诉讼时，官府不予承认。第六，过税离业。交易的物业田宅必须办理过

税手续，即以后的地产税由买主承担，原主离开物业，钱主取得占有权。未过割赋税的契约，诉讼时不作



为凭据。 

    按南宋判例集《明公书判清明集》，不动产契约的内容主要有：交易的时间、地点，双方当事人姓

名，成交田宅的四至、着露、步亩、号数、价钱等。如属典、当则在契内写明回赎期限。要有当事人、牙

人、保人、知见人的签名印押及订契年月日。 

    ⑶动产交易契约 

    两宋的动产交易按其买卖方式有即时交易、预卖订购、赊买赊卖。即时交易，有典、卖两种方式。南

朝一些城市或寺院设有质库（当铺），人们常以财产抵押"质钱"。牛马舟车等大型生产资料的交易，不仅

要订立契约，而且要经官印押并交纳契税。大观三年（公元1107年）敕令，凡典、卖牛畜车舟之类未印契

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敕令，其人户典卖舟船驴马，合纳牙契税钱，各

有立定所收额数，立契并限三十日印契。私家奴婢虽多数是"雇觅人力"，但仍然存在人身买卖，亦要订立

契约。有预购砖瓦、稻米、水果、花草的契约的史料记载。如洛阳牡丹，秋时立劵买之，至春见花，乃归

其直。福州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劵。对赊买，立法比现钱交易严格，不仅要立契，而且要

抵押、担保。如北宋乾兴六年（公元1022年）敕令，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

要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此后，北宋宣和及南宋淳熙时亦有敕令。 

    3、专卖制度及海上贸易制度 

    两宋为解决财政危机，扩大了汉唐以来的专卖范围，并鼓励海上贸易。有盐法、茶法、市舶条法等 

    ⑴专卖 

    专卖称"禁榷"，即特定商品的生产或销售由国家垄断经营。两宋对盐、茶、酒、钒、香药、铁、石炭

（煤）、醋等多种商品实行专卖。北宋初，私自煎盐三斤、酿酒三斗、造酒曲十五斤、炼钒十斤，均处极

刑。两宋以盐、茶两项所颁敕令最多。从元丰末年至绍兴十九年六十多年中，盐、茶的续降指挥（圣旨）

8730件。南宋绍兴年间秦桧修纂盐法，敕、令、格、式、目录各1卷，茶法，敕、令、格、式、目录各1

卷，续降指挥88卷。 

    两宋铁盐使司与转运使司、度支使司并称三司掌财政。盐的生产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私人不得擅自

经营。有专门盐户，又称灶户。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曾以"云安盐户析置安义县"。官家及商人经

营，要有"盐引"或"盐钞"，否则，依成盐斤两定罪量刑。盐的分销有"官鬻"与"通商"两种形式，前者为官

营运销，后者为商贩运销。经营者定地批盐，定地贩卖；若入禁地贩盐十斤或硷盐三斤以上，依法处死。

有盐贩子武装贩盐。建炎年间，曾改革盐政，始许民间开井，由灶户自行生产。 

    北宋初沿江设"榷货务"收茶，淳化时曾一度废置，但很快有复旧制。茶农除以茶折税外，还要将茶卖

给官府；匿不送官及私卖者，茶叶没收，按值论罪。主管官吏私以官茶贸易，价值一贯五百即被处死。私

自将茶叶卖给少数民族地区，按军法治罪。 

    曾因茶盐法导致农民起义。北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大观三年（公

元1110年），知太平州徐绩觐见徽宗，极论茶盐法为民病，徽宗对曰："以用度不足故也。"王黼曾言于徽

宗："（方）腊之起由茶盐法也。" 

    ⑵海外贸易 

    两宋海外贸易兴盛，远超前代，主要贸易港口设置"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北宋前期先后于广州、

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合称"三司"。 广州为历来交通海外的门户，市舶的设置自唐就有，故宋初仅是沿

袭唐代而已。 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税收事务。明州为通高丽、日本

的门户。中期在泉州、密州设二市舶司。泉州设司之前，泉州船舶要到海外经商者，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

呈报，领取公凭，方许出国。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国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

较为稳定。  

    海外贸易由一系列陆续颁发的敕令、指挥加以规范。这些敕令、指挥修入编敕，并被修纂成单项编

敕。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广州市舶条法》，不仅施行于广州，而且施行于其它各路。此后，市舶

条法不断充实、修改和完善。两宋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其职责是"掌藩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管理进出

口船舶。①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或"公验"一类出海贸易许可证方能成行。《宋史·食货

志》载："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其宝货。"所谓"官券"，即海上贸易许可

证。商船在申请公凭时，必须符合有关规定，接受各种限制。船舶启航前，须检查核实，②外国商船到达

港口须报市舶司，接受检查。③实行实物税收。船舶回国及外国商船，所运货物要进行"抽解"与"博买"，

不得隐匿和逃避抽税。抽解，即征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

上交国库。博买，即将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珊瑚、玛瑙、乳香、紫矿十种货物规定为禁榷物，由市

舶司收购，也收买部分其他货物。博买是带有强制性的限价收购，是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的货物一律

送交中央政府。④严禁私自与外商贸易，违者治罪。太宗太平兴国时，"私与藩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

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敕令，擅自到高丽、新

罗、登莱等地贩易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并将没收的部分钱财作为赏金，奖励告发者。南宋政府鼓励

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4、司法制度 

    鉴于唐五代的地方割据，两宋加强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收镇将司法权，设提点刑狱司分夺转运使

之权，中央设审刑院。同时，两宋的鞫谳分司具有独自的特色，证据制度有重大发展。 

    ⑴司法机构 



    两宋司法机构有县、州、路、中央四级。州县有推司、款司等办事机构协助审理，有许多胥吏。州设

有司法参军与司理参军掌刑狱诉讼。州县官必须亲自审讯人犯，不得专委胥吏。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

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唐五代有地方军事机构"镇"，设镇将。五代时，镇将可以

处理狱事，两宋由朝官出任县官，收镇将司法权。州级有权审决县报呈的徒刑以上案件，本身也受理诉

状。元丰改制以前，州可以对包括死刑在内的大小案件进行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元丰改制以后，死刑案

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北宋由开

封府，南宋由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路级有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转运使司掌钱谷。提点刑狱司于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增设，

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刑案、平反冤狱。提点刑狱司设提点刑狱公

事，由文臣出任。曾置副提刑，并数度置罢武提刑。提刑司有检法官一员、干办公事一至二员等属官。提

刑司还配有吏人，《庆元条法事类》规定，提刑45人，检法官10人。提点刑狱司除按问一路刑狱外，还按

一路官吏及其他相关行政事务。 

    宋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

（公元991年），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凡上奏案件，经审刑院备案，发大理寺审

理、刑部复核，由审刑院详议，奏请皇帝裁决。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其

职权归刑部。此后，凡诏命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

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

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⑵鞫谳分司制度 

    鞫谳分司是两宋独特的刑事司法制度。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鞫，

指审理犯罪事实。谳，指检法议刑。审判机构也分成鞫司（亦称狱司）、谳司（亦称法司）。县级审判机

构主要由知县或县令组成，鞫谳不分司。州以上，主要是州府，实行鞫谳分司。州府司理参军为鞫司，司

法参军为谳司。鞫司官和谳司官不得兼任。在审判实践中，知州委官组成鞫司、谳司，鞫谳两司的人员组

成并无严格的界限划分，所谓鞫谳分司，只是一个司法官员在审理某件案子时，不能既是鞫司官，又是谳

司官，二者只能人其一。有一人出任鞫司官，必须有另一人出任谳司官。案件呈报知州、知府亲自决断。

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负责审讯，详议官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 

    ⑶证据制度 

    两宋重视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是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设有专门检验官。

《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

目"等敕令格式。两宋法医学有重大发展。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公事宋慈（公元

1186-1249年）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该书选定历年

颁定的条例格目，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明以后，译成

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 

    ⑷诉讼时效、时限 

    两宋对民事诉讼时效以及民事和刑事诉讼时限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因

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不再受理。按《宋刑统》，田宅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

亡，契书毁亡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超过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

时，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 

    民事诉讼时限考虑了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务限"规定。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

指农闲时期。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每年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不得受理田宅、婚

姻、债负等案件。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结；逾期不能

结案，须上报原因。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

许官司受理"。 不服判决，可逐级上诉，直至户部。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敕令，州县半年内未结

绝者，即可上诉。宁宗庆元时，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如需要证人证言，县限五日，州十日，监司半

月审结。 

    刑事案件按大、中、小事分三类确定"听狱之限"。太宗时，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

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时，据案卷纸张划分大、

中、小事：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理寺、刑部复审，分别为十二日、

九日和四日；京师、各路复审，为十日、五日和三日。特殊案件另行处理。 

    ⑸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指在录问或行刑时犯人翻异（推翻口供）申诉，须由另一司法部门重审。此制源于唐末五

代。两宋有"移司别勘"和 "差官别推"两种形式。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如刑部

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申诉，在原审机关内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又称"别推"。对移司别推后

仍翻异者，由上级派员前往主持重审，称"差官别推"。哲宗以后有所变化，凡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

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申报差官别推。按《宋刑统·断狱律》，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南宋时，五

推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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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金元法制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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